
 

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以及《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的相关议案进行了审议，现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发表独

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收购西峡县西泵特种铸造有限公司股权事项的独立意见 

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泵公司”或“公司”）拟以评估

价值为依据协商价格 5,600 万元，收购控股子公司西峡县西泵特种铸造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西泵特铸”）另一股东西峡县福运达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福运达公司”）

48％的股权。我们认真审阅了《西泵特铸审计报告》、《西泵特铸资产评估报告》、《股权

转让协议》等相关文件和资料。对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河南亚太联华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的从业资格进行了审核，两家会计师事务所均具有相应的职业资格。立信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对河南亚太联华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西峡县西泵特种铸造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和范围、

评估假设、评估方法、评估结果及评估结果的推算过程进行了详细的了解；同时我们还

听取了公司负责人对西泵特铸及该公司股权收购事项的情况介绍和说明，并对股权收购

过程中可能导致的风险进行了评估。 

    对于本次股权收购事项我们认为： 

    1、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河南亚太联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是分别具有

审计和评估资质的，上述机构是站在第三方的角度对西泵特铸做出独立判断。立信大华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西泵特铸进行的审计是客观和审慎的；河南亚太联华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是客观、公正的、具有合理性的，我们对上述中介机构给出的

审计意见和评估结论无异议。 



 

    2、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作为西泵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的《关

于收购西峡县西泵特种铸造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发表以下意见： 

（1）本次交易以具有证券从业资质的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及评估

报告列示的价值为交易价格依据基础,定价公允,体现了诚信、公开、公平的原则,不存

在损害公司以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2）本次交易的内容和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3）本次收购,有利于公司持续发展,延伸公司产业链,对提高公司市场竞争力产

生积极的影响,符合公司生产发展规划的需要。 

二、关于出售西峡县西泵特种铸造有限公司部分资产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今后的发展战略，围绕发动机为主开发新产品，西泵特铸原有部分设备

不能适应公司未来生产经营发展需要，经河南亚太联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该部分资产

进行评估后，公司拟以 51,419,958.82 元的评估价将西泵特铸部分资产出售给西峡县众

德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本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等的相关规定，经对

公司有关资料的认真审阅，现对公司向西峡县众德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出让西泵特铸部分

资产事宜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董事会审议和表决《关于出售西峡县西泵特种铸造有限公司部分资产的议案》

的程序合法有效。 

  2、本次资产出售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客观原则，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3、同意公司向西峡县众德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出让子公司西泵特铸的部分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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